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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貴委員會審查羅委員

美玲、台灣民眾黨黨團、張委員智倫、郭委員昱晴、林

委員思銘、洪委員孟楷、黃委員秀芳、林委員倩綺、邱

委員鎮軍、傅委員崐萁、王委員義川、涂委員權吉等相

關委員及黨團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共 14 案修正

提案，提出本部處理建議供貴委員會參採，謹報告說明

如後，敬請指教。 

二、本部立場及建議修法方向 

(一)吸毒後駕車嚴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現行除依「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處以行政罰外，亦涉及「刑

法」第 185 條之 3 公共危險罪，並優先依刑事法律

論處。 

(二)針對社會關注新興毒品及毒駕問題，政府對毒駕問

題絕不寬貸，本部已邀集司法院、法務部、衛生福

利部及內政部警政署等機關研商修正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並於 115 年 6 月 5 日陳報行政院第 21

條、第 21條之 1、第 35條、第 67條修正草案，行

政院已於 115年 6月 18日審查通過，並核轉大院審

議，朝強化毒駕違規行為罰責、加重再犯高風險毒

駕處罰、建立吸毒者預防性吊照三大面向推動，修

正重點說明如下： 

1. 針對毒駕者： 

(1) 沒入車輛：無論駕駛人是否為車主，車輛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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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入。 

(2) 增訂吊銷駕駛執照處分：毒駕者由現行吊扣駕   

照 1-2 年，改為吊銷駕照並不得考照 3 年。毒

駕致人重傷或死亡者，或 2 次毒駕者，終身吊

銷駕照並不得再考領。 

(3) 提高毒駕罰鍰：首次毒駕即按法定最高額裁罰

(機車 9 萬，汽車 12 萬)；再犯者按次再加罰 9

萬元，累計無上限。 

(4) 提高毒駕拒測罰鍰：首次即罰 27 萬元(提高 9

萬元)；再犯者按次再加罰 18 萬元，累計無上

限。 

(5) 增訂毒駕同車乘客責任：知悉駕駛人毒駕仍搭

乘者予以處罰，處 18歲以上同車乘客 6千元至

1萬 5千元罰鍰 (但排除年滿 70歲、心智障礙

或汽車運輸業之乘客)。 

(6) 提高毒駕吊銷駕照後，再無照上路罰鍰，並沒

入車輛：由現行依無照駕駛罰責再加罰 1.2 萬

元，提高為再加罰 3.6 萬元，累計無上限，且

無論駕駛人是否為車主，車輛一律沒入。 

2. 針對經確認吸食毒品者： 

（1） 預防性吊銷駕照(2年不得考照)。 

（2） 駕照吊銷後再無照上路，依無照駕駛罰責加

罰 3.6萬元，累計無上限，且無論駕駛人是否

為車主，車輛一律沒入。 

3. 戒癮治療：因毒駕或吸毒遭處分者，重新考照前

須完成毒駕防制教育、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毒

品戒癮治療或毒品危害講習，並符合一定觀察期

間(6個月)規定後，始得發給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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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委員及黨團提案修正重點及本部建議處理

意見 

(一)羅委員美玲等提案修正第 21 條，提高無照駕駛（1

萬 2,000元至 3萬 6,000元）及其累犯（3萬 6,000

元）罰鍰：今(115)年 1 月 31 日甫修正施行之條例

第 21 條，已大幅提高無照駕駛罰鍰，初犯機車駕

駛人處新臺幣 1 萬 8,000 元以上 3 萬 6,000 元以下

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 3 萬 6,000 元以上 6 萬

元以下罰鍰；第 2 次依最高額處罰，第 3 次以上者

按前次違反金額加罰新臺幣 1 萬 2,000 元，建議維

持現行規定。 

(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修正第 21 條、第 21 條之 1 提

高因酒駕、毒駕、酒駕拒測、毒駕拒測吊扣或吊銷

駕駛執照又無照駕駛之加罰金額（汽機車加罰 6 萬

元；大型車加罰 20 萬元）：建請考量可併後續行

政院版建議修正條文再綜整審查，但尊重貴委員會

審查結果。 

(三)張委員智倫、郭委員昱晴、林委員思銘、洪委員孟

楷、黃委員秀芳、林委員倩綺、邱委員鎮軍、傅委

員崐萁、王委員義川、涂委員權吉及台灣民眾黨黨

團等提案修正第35條、第35條之1、第35條之2、

第 35 條之 3、第 67 條加重酒駕及毒駕罰責，包括

提高罰鍰額度、延長吊扣年限及累犯累計期間、禁

止販賣交付含酒精之物、同車乘客處罰、強制檢驗、

沒入車輛、加裝防止再犯設備、強制酒癮評估治療、

完成毒品防制教育、治療或輔導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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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委員及黨團提案，建議可併後續行政院版建

議修正條文再綜整審查，但尊重貴委員會審查結

果。 

2. 有關台灣民眾黨黨團、傅委員崐萁等提案定明毒

駕發生事故後強制採驗尿液規定，依本部 115年 5

月 27 日邀集相關單位討論結論，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認為實務上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2規定已可處理，爰無需特別增訂。 

3. 有關郭委員昱晴等提案酒駕累犯應換領國民身分

證並強制註記屬該類別之人口，及不得販售、交

付其含酒精之物，換領國民身分證涉及內政部權

責，尊重該部依權責所為之意見；另不得販售、

交付其含酒精之物，主要係針對商家販售行為規

範，建議應於菸酒管理法等專法明定，業者違反

時亦有相關處罰規定。 

4. 有關傅委員崐萁等提案加裝防止再犯設備，以強

化酒駕、毒駕再犯風險一節： 

(1) 我國車輛安全法規係調和聯合國 UNECE 法規

導入實施，109年 3月 1日已發布訂定車輛點

火自動鎖定裝置安裝及管理辦法，凡因酒駕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遭吊銷駕

照者，於完成酒駕防制教育或酒癮治療並重

新考領駕照後，應依規定駕駛配備有酒精鎖

之車輛；另於 114年 12月 31日發布訂定「車

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安裝介面」檢測基準，

新型式客貨車輛新車自 117 年 1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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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型式客貨車輛新車自 119年 1月 1日起，

應配備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安裝介面，以

防制酒駕。 

(2) 有關委員提案毒駕防止駕車設備，經本部交

請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瞭解聯合國

UNECE 法規及國際間尚無該等設備裝置，僅

美國曾於 2021 年針對防制毒駕展開相關功能

法規研究，惟迄今仍未推動，目前毒駕偵測

所採用技術仍以易於攜帶且業務上可快速確

認方式(例如：唾液毒品反應測試)，現行不

具備類似感測系統，亦無法作為車載系統偵

測毒駕防制使用，建議由本部持續觀察國際

間車輛法規發展情形再適時檢討導入。 

5. 有關洪委員孟楷等提案毒駕行為人如明知其已喪

失駕駛資格，再以借用、租賃或駕駛非本人所有

汽機車之方式再犯毒駕，依第一項所處罰鍰加罰

二分之一，有助於提高嚇阻力，另建議應併同考

量初、累犯情形，一律加罰二分之一。 

6. 有關郭委員昱晴等提案酒駕累犯應強制移由受委

託醫療機構進行酒癮評估及治療，現行依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7 條及酒駕防制教育及酒癮治

療實施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酒駕累犯者

於重新申請考領駕駛執照前，已有需完成酒癮評

估治療規定，建議無須增訂。 

7. 有關邱委員鎮軍等提案對於毒駕者強制移由受委

託醫療機構進行藥癮(物質使用障礙症)評估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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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行政院版本修法草案已有加重毒駕吊銷駕駛

執照，並要求要求駕駛人重新取得駕駛執照前，

應依前開規定完成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毒品戒

癮治療、毒品危害講習等相關分流處置，且重新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限制重新申請考驗辦法等相關規定申請考驗合格

後，應於 6 個月內無再次違反毒駕或吸食毒品等

情形時，始發給駕駛執照，建請考量可併後續行

政院版建議修正條文再綜整審查。 

 (四)王委員義川等提案修正第 35條之 2、第 67條，配

合第 35 條修正條文調整項次、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修正第 35條之 3、第 35條之 4、第 85條之 2、

第 85條之 3、第 90條，配合第 35條及第 35條之

1修正條文調整條次及增列款次： 

1. 有關委員及黨團提案，建議可併後續行政院版建

議修正條文再綜整審查。 

2. 有關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 85 條之 2，係配合相

關條文增列條次，尊重貴委員會綜合審查結果。 

3. 有關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 85 條之 3，係配合相

關條文增列條次，尊重貴委員會綜合審查結果；

另本條涉及移置保管車輛屆期未領回後續拍賣時

效，鑑於本次修法如果通過後會大幅增加各縣市

政府保管車輛數量及空間需求，經本部 115 年 5

月 11 日邀集各直轄市政府及相關機關獲致建議縮

短時間由 3 個月降為 1 個月，以增加執法量能，

建請貴委員會納入審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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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洪委員孟楷提案修正第 67 條，明文駕駛人駕駛執

照於吊銷、吊扣、註銷及禁止考領駕駛執照期間內，

不得持外國政府、地區所發之駕駛執照或國際駕駛

執照駕車及換領我國駕駛執照：現行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55條之2已明文相同規定，建議無需增訂。 

(六)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修正第 73 條提高慢車毒駕及

毒駕拒測罰鍰額度：提高慢車罰鍰額度應有助於增

加嚇阻力並與汽機車罰鍰額度衡平，亦與內政部警

政署 115 年 4 月 15 日建議修法方向相同，尊重貴

委員會審查結論。 

三、結語 

綜上説明，本部感佩相關委員及黨團之提案，對

於全面加強毒駕處罰及強化吸毒者駕駛資格管理，本

部已會商相關機關擬具互為配套周延之處罰條例修正

草案函報請行政院核轉大院審議，爰建請考量可併後

續行政院版建議修正條文再綜為處理，謹敬請各位委

員參考。謝謝！ 

 


